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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通报情况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37条，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卢旺达代表

以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代表的身份通报情况。

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恩杜洪吉雷赫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
言）：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

（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加萨纳大使作如下

发言。

“根据2011年2月26日第1970（2011）号

决议第24（e）段，我谨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该

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4年9月16日至12月17日。在此期间，委员会

成员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 

“首先，我谨指出，过去三个月期间，委

员会与各会员国的接触比平常更加积极。 

“我首先要提及委员会对专家小组的临

时报告采取的后续行动。在我最近一次的报告

（见S/PV.7264）中，我曾提及，委员会同意对

专家小组的15条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因此，委

员会采取了下述步骤。 

“9月25日，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

通照会，提请它们注意第2174（2014）号决议

在核准向利比亚政府提供武器方面提出的新要

求、在利比亚转用和滥用武器的高风险和更新

的第2号执行援助通知所述的交付后要求。 

“9月26日，委员会更新了其制裁名单中

的一些条目。 

“9月30日，委员会致函秘书长特别代表

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贝尔纳迪诺·莱昂

先生，请求他提供援助，为专家小组进出利比

亚提供便利。 

“10月2日，委员会致函利比亚常驻联合

国代表，提请他注意专家小组建议中的5项建

议，包括加强利比亚当局为一方与专家小组和

委员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沟通的程序。 

“同样是在10月2日，委员会致函阿尔及

利亚，请求提供已列入名单的个人的信息。10

月8日，委员会就旅行禁令措施致函阿曼，而阿

曼于10月24日作出答复。 

“10月10日，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

通照会，提请它们注意第2174（2014）号决议

所述的新增指认标准，并鼓励会员国提交符合

这些标准的个人和实体的相关信息和现已列入

委员会制裁名单的个人的信息。

“10月13日，委员会发布新闻稿，提供武

器禁运相关事项方面的指导意见，包括为利比

亚的免受管制材料的最终用户和为会员国在监

管向利比亚提供私人实体出售的武器和相关材

料方面提供的指导意见。 

“11月24日，委员会更新了其关于会员国

在执行武器禁运措施方面检查和收缴武器和相

关材料的第3号执行援助通知。 

“我现在要报告委员会对专家小组或会员

国收到的信息和请求采取后续行动的活动。 

“委员会分别于9月16日和24日致函利比

亚和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作为对苏丹外交部

关于向利比亚运送弹药的公开声明和苏丹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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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随后就向利比亚运送后勤军用物资给委员

会的信采取的后续行动。

“10月23日，委员会致函一会员国，作为

对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0月20日关于武器

禁运事项的普通照会采取的后续行动。所述会

员国在其12月5日的普通照会中对委员会作出了

答复，其中所载的信息很快将转递给利比亚常

驻代表团。

“11月14日，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

议。会议期间，它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埃

及、希腊、意大利、马耳他、尼日尔、苏丹、

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举行了一

次讨论会，讨论安全理事会对利比亚实施的制

裁措施的执行情况。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讨论

会。讨论会期间，受邀代表团提出了一些重要

意见和建议，我希望委员会将能够予以考虑。

“此外，在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答复了

关于提供武器禁运方面指导意见的两项请求，

第一项涉及以前提出在另一会员国使用请求者

的领空向利比亚运送军用物资方面提供指导意

见的请求，第二项涉及以前免受管制的材料；

这些材料曾被运出利比亚而现在最终应该重新

运回该国。此外，委员会还致函欧洲联盟代表

团，答复一项关于提供除名申请方面信息的请

求，并两次致函利比亚，第一份函件答复利比

亚就以前免受管制的材料提出的问题，第二份

函件是对在受权签署武器采购相关文件的利比

亚官员最新名单方面提供指导意见的请求采取

后续行动。

“最后，自从向安理会提交最近一次定期

报告以来，委员会收到援引第2009（2011）号

决议第13（b）段发出的一项通知，而该通知并

不符合委员会相关执行援助通知规定的必要通

知要求。委员会回复了该发出通知的会员国，

向其通报了它所提交的材料和建议的补救办法

各自的不足之处。

“由于这是我最后一次向安理会提交定

期报告，我最后要感谢委员会成员始终给予我

们的合作，也感谢秘书处提供备受赞赏的协

助，并希望我的继任者今后的领导工作一切顺

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代表以委

员会主席代表的身份通报情况。 

我现在请利比亚代表发言。 

达 巴 希 先 生 （ 利 比 亚 ） （以阿拉伯语发
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

理事会主席。我也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为我国

代表团提供在本次安理会会议上发言的机会。我还

感谢卢旺达常驻代表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

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加萨纳大使阁

下提交了详细报告。我也感谢他和他的团队在过去

两年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方面付出的努力。我要表

示，我十分感谢他对委员会的领导。在他的领导

下，委员会已与利比亚和其他许多国家展开了成果

丰硕的正式协商。我们希望，正如加萨纳大使在其

报告第15段指出的那样，协商期间所作的评论意见

会得到考虑，所提建议也会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和执

行。

谈到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我要指出，在委员

会与利比亚代表团的往来当中，尤其当涉及信息交

流时，必需加强透明度。对利比亚的制裁并非针对

合法当局；实际上，该合法当局是安全理事会工作

中的伙伴，以努力确保非国家当事方或恐怖组织不

违反禁运规定。我希望，委员会将考虑到这一点。

鉴于利比亚军队正在向利比亚的恐怖组织公开发动

战争，因此，促进各项措施的执行，使军队能够获

得必要武器，有利于该国和该区域和平与安全。昨

天，我向制裁委员会通报了利比亚临时政府通过的

新措施，其目的在于确保除了利比亚军队以外，任

何人都无法享有武器制裁豁免。

安全理事会要做的是阐明其明确公开的立场，

不给那些与合法当局为敌，并试图以武力将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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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强加给利比亚人民的人留有曲解或心存侥幸的余

地。没有任何一方对政府及其权力提出质疑。一方

面，该国有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所代表的合法当局

和一个由该议会产生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该国

也存在一个武装团伙联盟，它们实施恐怖主义行

动，并试图击败和推翻合法当局，依靠武力统治利

比亚人民，掌握国家资源和财富，以便资助利比亚

境内外的恐怖主义。多股政治力量正隐藏在这些团

伙的背后，试图弥补国民议会选举中的失利。

如果安理会在与武装团体打交道时，不能避

免使其与合法政府平起平坐，如果不能明确坦诚地

要求武装团伙停止与军队对抗，放下武器，撤离城

市并放弃对国家机构的掌控，那么它将无法有效制

止利比亚的战争，也无法鼓励开展对话。安理会应

呼吁所有国家协助利比亚军队打击恐怖主义。安理

会各成员，无论出于怎样好的用意，都必须发誓不

再试图评价我国议会和政府所作的决议和决定，包

括关于利比亚军队及其领导阶层，以及关于利比亚

可被称作恐怖主义团伙的武装团伙身份的决议和决

定。

现在该是安全理事会将反应转化为行动并以务

实措施先发制人的时候了。这些措施能有助于利比

亚恢复国家对其全部领土的权力，并为全国公民和

居民重新建立安全与稳定局势。这件事情并不难，

但必须得到合法当局的支持并且放眼未来，而不是

继续囿于当前困境；必须以民主与法治原则为基

础。这应当解释为一种充满自由与廉正的环境、法

官无生命和财产威胁之虞的环境。我之所以提及这

一点，是因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贝尔纳迪诺•莱昂

先生已付出巨大的努力，使利比亚各方齐聚一堂，

以便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一致并共同提出未来的愿

景——尊重民主道路，充分考虑人民的愿望。

然而，这些努力迄今一无所成，因为曾经占领

首都的黎波里和德尔纳城的武装团体以及被军队从

班加西驱逐出去的武装团体认为，它们已从某些国

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武器和支持，能够将自己的意

愿强加于利比亚人民。令人遗憾的是，为它们提供

支持的是一个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失利的政治组织。

该组织想要利用武装团体的犯罪活动和对国家机构

的控制，攫取能够补偿竞选失利的政治利益。

那么，当前和今后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

哪些步骤呢？在合法当局除了一切现有手段并未得

到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任何试图重新实施安理会此

前以民族对话与和解为重点的做法都不会奏效。因

此，安理会应当考虑实地新的现实情况，也就是，

对于各种武装团体，无论它们有怎样的名讳，利比

亚人民都决心将它们去除；利比亚军队已经建立并

且其兵员数量每天都在增加。由于军队在该国东部

和西部打击反叛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斗争中都获胜，

其战斗能力继续在增强，而且在实地的地位也更加

稳固。尽管所获资源十分有限，但在该国人民的支

持下，军队在班加西取得的成绩值得所有利比亚人

为之感到自豪，并且是给其他军队上了打击恐怖主

义斗争的重要一课。

我遗憾地指出，如今的利比亚局势和2011年中

期差不多，当时，国际社会认为，不存在任何军事

办法来解决那里的危机。然而，后来情况变得很明

显，由于前独裁政权冥顽不化，军事解决办法实际

上是唯一的答案。今天，国民议会正在向反叛分子

伸出手，以找到一种能结束流血并坚持民主道路的

解决办法。

但是，“利比亚黎明”民兵队伍中有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基地组织在班加西、德尔纳、锡

尔特和扎维亚的支持者。这些民兵继续坚持占领国

家机构，同时与外国密谋破坏国民议会并加速其失

败，而且还试图控制各石油出口港，以便在国际上

资助恐怖主义。任何一个诚实的利比亚人都不能接

受这一点，国际社会也不应当接受。因此，我强调

指出，利比亚人有能力对付武装团体，无论他们是

意识形态上的恐怖分子，还是作为更大的国际恐怖

分子系统的代表采取行动的恐怖分子。

现在，利比亚人请安全理事会做两件事。第

一，我们请安理会为利比亚军队获得武器装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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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以便它能够取得对恐怖主义和反叛行为的全

面胜利，并且将国家机构交还给合法当局。第二，

我们请安理会责成秘书处起草一份特别援助计划，

以帮助利比亚重建机构并恢复稳定。一俟军队将国

家机构的控制权归还给在首都的黎波里的当局，便

应执行该计划。如2014年8月26日我国给安全理事会

的信（S/2014/632）的附件中所阐述的那样，除创

建地方政府机构和培训其工作人员外，该计划还应

侧重于建设安全部门的机构，包括军队、安全实体

和司法系统。

尽管如此，恢复利比亚境内安全与稳定的主

要工作是完成新宪法的起草和通过，并尽快举行全

民投票。这样，利比亚才能重新恢复法治，而与此

同时失败者的阴谋诡计和包括军方某些成员在内的

某些武装人员咄咄逼人的野心才可能被阻止。事实

上，军事机构的某些成员可能正企图使这些机构背

离其合法的任务，进而危及民主政体，在缺乏明确

规范这些机构运作的宪法规则的情况下，尤其如

此。

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希望帮助利比亚彻底摆

脱其当前的危机及其伴随而来的痛苦，那么它就必

须运用它的影响力来帮助完成宪法草案，支持尽快

就宪法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并通过总统和立法选举

来推动结束当前的临时阶段，因为选举结果将是合

法的，而且被所有人接受。

主席（以法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

言者了。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

论这个议题。

上午10时35分散会。


